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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金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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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03,926,432 股 

2、发行价格：11.69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214,899,990.08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211,094,587.80 元 

5、新增股份前总股本：534,424,000 股 

6、新增股份后总股本：638,350,432 股 

7、新增股份本次可流通数量：0 股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103,926,432 股 

2、股票上市时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预计于 2025 年 10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

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

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间，因公司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若前述限售期与届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或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的，将根据相关规定或监管要求进

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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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

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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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发行人/华

菱线缆 
指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湘钢集团 指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钢铁集团 指 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国资委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 
指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本上市公告书 指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上市公告书》 

公司章程 指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报告期 指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 1-6 月 

报告期末 指 2025 年 6 月 30 日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元、万元、亿元 指 除特别注明的币种外，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保荐人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审计机构/发行人会计师/天

健会计师/验资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说明：除特别说明外，本公告书中所有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

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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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熊硕 

住所 湘潭市高新区建设南路 1 号 

办公地址 湘潭市高新区建设南路 1 号 

邮编 411104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534,424,000 元人民币 

本次发行后注册资本 638,350,432 元人民币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华菱线缆 

股票代码 001208.SZ 

成立日期 2003 年 7 月 1 日 

上市日期 2021 年 6 月 2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07483865809 

所属行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H38）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线、电缆经营；电工器材制造；电

工器材销售；光纤制造；光纤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

备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

围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电气设备修理；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董事会秘书 李牡丹 

联系电话 0731-58590168 

电子邮箱 zqb@hlx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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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为 1.00 元，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决策程序 

1、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3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公司延长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出具《关于湖南华菱线缆股

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批准了本次发行方

案的相关事项。 

3、本次发行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4、本次发行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湖南华菱线

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508 号）。 

（二）本次发行的实施程序 

1、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情况 

上市公司及联席主承销商已向深交所报送《发行与承销方案》及《湖南华菱

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

等发行与承销方案相关附件，投资者名单包括截至 2025 年 8 月 29 日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剔除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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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剔除重复机构，共 12 家）、

47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5 家证券公司、27 家保险机构、99 家其他类型投

资者，共计 210 名特定对象。 

上市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在报送上述名单后，共收到 14 名新增投资者的认

购意向，在审慎核查后将其加入到发送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具体如下： 

序号 新增投资者名称 

1 张凌木 

2 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 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 南昌国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 山东山能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 

9 吴云 

10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 陈学赓 

13 卢春霖 

14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至 2025 年 9 月 17 日（T 日）9:00 前，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向上述 224 名符合相关条件的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等附件，邀

请前述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经联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

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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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文件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

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经联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本次《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不存在“发

行人、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

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经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申购时间

2025 年 9 月 17 日 9:00-12:00，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30 名认购对象递交

的《申购报价单》等申购文件，且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申报保证金）。 

投资者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为有效

报价 

1 湖南轨道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3.95 4,000 是 

13.32 4,500 是 

12.68 4,900 是 

2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50 3,900 是 

3 河北国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2.64 3,800 是 

4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产品 

11.05 6,000 是 

10.50 10,000 是 

5 南昌国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1.93 4,500 是 

6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00 8,890 是 

10.50 9,890 是 

7 吴云 12.58 4,000 是 

8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

天问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05 4,800 是 

9 
山东山能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0 5,000 是 

10 董卫国 11.54 3,8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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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 4,100 是 

10.13 4,500 是 

11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2 3,800 是 

12 
鲁花道生（北京）企业管理发展有

限公司 
11.10 3,800 是 

13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责任

公司 

11.68 10,000 是 

11.07 20,000 是 

10.45 30,000 是 

14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91 3,990 是 

15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15 3,800 是 

1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38 6,300 是 

17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03 3,900 是 

1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9 3,870 是 

10.24 4,070 是 

19 西藏国盛园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1.50 3,800 是 

10.55 3,800 是 

2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4 7,700 是 

11.82 8,600 是 

11.53 14,625 是 

21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1.80 3,800 是 

11.44 5,000 是 

22 
湘潭产宏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11.50 3,800 是 

23 李天虹 

10.89 4,500 是 

10.59 5,200 是 

10.29 5,700 是 

24 
湘潭产兴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1.28 3,800 是 

25 陈学赓 10.33 3,800 是 

26 广东恒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2.42 5,000 是 

11.96 10,000 是 

11.69 20,000 是 

27 卢春霖 10.28 3,800 是 

28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

昌）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8 6,000 是 

10.82 8,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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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2.82 3,800 是 

3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41 3,800 是 

11.08 11,304 是 

10.75 19,295 是 

3、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对有效《申

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并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1.69 元/股，发行股数

为 103,926,432 股，募集资金总金额为 1,214,899,990.08 元。 

公司控股股东湘钢集团以现金认购实际发行数量的 50%，最终控股股东湖南

钢铁集团以现金认购金额 1,000 万元，按上述认购数量/金额计算，认购数量不为

整数的，结果保留至个位数并向下取整数。湘钢集团和湖南钢铁集团不参与本次

发行的市场询价过程，承诺接受竞价结果并以与其他投资者相同的价格认购本次

发行的股份。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3 名，符合《注册办法》《承销办法》和《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的普通股股票，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1,963,216 607,449,995.04 36 个月 

2 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855,431 9,999,988.39 36 个月 

3 广东恒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9,020,538 105,450,089.22 6 个月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56,715 85,999,998.35 6 个月 

5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32,591 59,999,988.79 6 个月 

6 
山东山能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277,159 49,999,988.71 6 个月 

7 湖南轨道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191,616 48,999,991.04 6 个月 

8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天

问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06,073 47,999,993.37 6 个月 

9 南昌国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9,443 44,999,988.67 6 个月 

10 吴云 3,421,727 39,999,988.63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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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1 河北国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250,641 37,999,993.29 6 个月 

12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250,641 37,999,993.29 6 个月 

13 
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3,250,641 37,999,993.29 6 个月 

合计 103,926,432 1,214,899,990.08 - 

三、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时间为：2025 年 9 月 17 日（T 日）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五、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03,926,432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1,214,899,990.08 元，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有

关规定，满足《关于同意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5〕1508 号）的相关要求，未超过《发行与承销方案》中

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123,340,101 股），且发行股数超过《发行与承销方

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六、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5 年 9 月 15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

准日，下同）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的 80%，且不低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

即 9.85 元/股。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对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上市公司和联席主承



23 

 

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1.69

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18.68%。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本

次发行向深交所报送的《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 

七、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214,899,990.08 元，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税）3,805,402.28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211,094,587.80 元。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募

集资金总额。 

八、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证报告》（天健验〔2025〕

2-18 号），截至 2025 年 9 月 22 日，中信证券指定的申购专户已收到募集资金总

额 1,214,899,990.08 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

2-19 号），截至 2025 年 9 月 23 日，发行人已收到中信证券划转的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含税）后实际到账金额 1,211,570,190.10 元。另扣除律师费、审

计及验资费、信息披露及证券登记等其他发行费用并加回保荐费、承销费、持续

督导费进项税额后，募集资金净额 1,211,094,587.80 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

103,926,432.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107,168,155.80 元。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

放、管理和使用，并已根据相关规定，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人签署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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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5年 10月 9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登记业务，相关股份

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十一、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1,963,216 607,449,995.04 36 个月 

2 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855,431 9,999,988.39 36 个月 

3 广东恒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9,020,538 105,450,089.22 6 个月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56,715 85,999,998.35 6 个月 

5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32,591 59,999,988.79 6 个月 

6 
山东山能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277,159 49,999,988.71 6 个月 

7 湖南轨道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191,616 48,999,991.04 6 个月 

8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天

问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06,073 47,999,993.37 6 个月 

9 南昌国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849,443 44,999,988.67 6 个月 

10 吴云 3,421,727 39,999,988.63 6 个月 

11 河北国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250,641 37,999,993.29 6 个月 

12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250,641 37,999,993.29 6 个月 

13 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250,641 37,999,993.29 6 个月 

合计 103,926,432 1,214,899,990.08 -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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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年7月16日 

注册资本 82,940.7721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建华 

注册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钢城路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0184682551F 

经营范围 

生铁、钢材、焦化产品、水泥、耐火材料、冶金机械设备制造、销售；

白云岩、石灰岩的开采和销售；冶金技术咨询；计算机及自动化设备

经营与技术开发；出口钢铁产品、焦炭及化工副产品、耐火材料；进

口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三来一补”业务；园林绿化；

电气设备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和销售；钢铁废弃物的加工

和销售；广告制作、代理、发布；企业发展、企业重组、企业并购相

关服务；矿产品、冶金生产原辅材料的销售；职业技能培训；安全生

产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股） 51,963,216 

限售期 36 个月 

2、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11 月 9 日 

注册资本 20235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建宇 

注册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18380860XK 

经营范围 

以自有合法资产开展冶金资源开发、黑石金属冶炼加工、物流仓储、

金融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节能环保、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钢

铁产业链有关项目的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

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所属企业生

产经营所需原材料、机电设备和配件的采购及供应；子公司的资产管

理；钢铁产品及副产品的加工、销售;法律法规允许的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获配数量（股） 85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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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 36 个月 

3、广东恒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广东恒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5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75422.6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山 

注册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 45 之二 1601 自编 1610 单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5763575638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 

获配数量（股） 9,020,538 

限售期 6 个月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06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7,356,715 

限售期 6 个月 

5、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21 年 11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160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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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海南）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艾溪湖北路 269号江西省高层

次人才产业园 15#楼 A11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6MA7DAE5H5C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获配数量（股） 5,132,591 

限售期 6 个月 

6、山东山能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山东山能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23 年 04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兖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乾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淄矿社区淄矿路 133 号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2MACFA5R96G 

经营范围 
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4,277,159 

限售期 6 个月 

7、湖南轨道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湖南轨道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02 月 13 日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宾瑜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先导路 179 号湘江时代商务广场 A 栋

17 楼 170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4R4B3L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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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

及部件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4,191,616 

限售期 6 个月 

8、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天问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09 月 08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竹林 

注册地址 西安市曲江新区政通大道 2 号曲江文化创意大厦 2301 室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6MA6U7RQL4C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

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4,106,073 

限售期 6 个月 

9、南昌国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南昌国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 年 09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凌承宇 

注册地址 南昌中小微企业工业园办公楼 301 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26076890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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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

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

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

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

从事投资活动，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集中式快速充

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餐饮管理，酒店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3,849,443 

限售期 6 个月 

10、吴云 

姓名 吴云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 

身份证号码 3101011960******** 

获配数量（股） 3,421,727 

限售期 6 个月 

11、河北国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河北国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04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108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真 

注册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站前街 10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4MA08DJT36D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证券投资；投资管理与运营；企业并购重组；

投资策划，投资咨询（需专项审批的除外），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

并顾问及代理；受托资产管理；项目开发的投资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3,250,641 

限售期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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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21 年 10 月 14 日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济南瀚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 1237 号奇盛数码一期办公楼 6 楼 622 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MA953H6Y7A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财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3,250,641 

限售期 6 个月 

13、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07 月 06 日 

注册资本 13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威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道民主二路 75 号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

公园 17 栋 1 层 01、03 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6MA4KUY2T9B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

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3,250,641 

限售期 6 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发行对象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湘钢集团、最终控股股东湖南钢铁集团，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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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本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发行人股东大会在审议本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时，关联

股东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除湘钢集团、湖南钢铁集团外，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

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 12 个月内湘钢集团、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

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已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程序。详细情况请参阅登载于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的有关年度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公司的各项关联交易

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披露程序。本报告披露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湘钢集团、湖

南钢铁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除湘钢集团、湖南钢铁集团及其关联方外，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

一年无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湘钢集团、湖南钢铁集团已做出承诺，用于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并拥有完全的、有效的处分权；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

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上市公司或利

益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所认购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的股票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代为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

股及其他代持情形。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做出承诺，本次参

与发行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或联席主承销商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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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等相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竞价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及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对本次发行获配的

发行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

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1、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山东山能新

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天问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

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备案； 

2、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恒健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湖南轨道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南昌国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吴云、

河北国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省

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因

此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及私募管理人登记；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其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

各类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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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备案。 

综上，本次发行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的获配对象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规定完成了备案。 

（六）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相关制度要求，联席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

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A 类专业投资者、B 类专业投资者和 C

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最低风险等级、

C1-保守型、C2-相对保守型、C3-稳健型、C4-相对积极型和 C5-积极型。本次华

菱线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风

险等级为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认购。如果参与申购报价的普通投资者风

险等级为 C2 及以下，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产品风险等级不匹配，联席主承

销商向投资者发送《产品或服务不适当警示确认书》，认定其为无效申购。 

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

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

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C5 普通投资者 是 

2 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C5 普通投资者 是 

3 广东恒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C5 普通投资者 是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34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6 
山东山能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湖南轨道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C5 普通投资者 是 

8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南昌国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10 吴云 C5 普通投资者 是 

11 河北国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C5 普通投资者 是 

12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5 普通投资者 是 

13 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C5 普通投资者 是 

上述 13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

度要求。 

十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认

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定价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符合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要求，符合中国证监会出

具的《关于同意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5〕1508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

行过程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已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的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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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董事会确定的发行对象湘钢集团、湖南钢铁集团的认购资金来源为

自有（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湘钢集团、湖南钢铁集团不存在以直接

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 

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

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联席主承销商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

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定价过程和发行对象选择等各个方

面，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三、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

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相关要求，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

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及《实施

细则》的规定，具备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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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5年 10月 9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登记业务，相关股份

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华菱线缆 

证券代码：001208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21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湘钢集团、湖南钢铁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间，因公司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若前述限售期与届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或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的，将根据相关规定或监管要求进

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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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23,363,200 41.80% 限售流通 A 股 223,363,200 

2 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5,616,000 6.66% 限售流通 A 股 35,616,000 

3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4,857,054 4.65% A 股流通股 - 

4 

湖南省国企并购重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长沙新湘先进设

备制造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848,943 1.84% A 股流通股 - 

5 
深圳华菱锐士一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218,000 0.79% A 股流通股 - 

6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 3,816,000 0.71% 限售流通 A 股 3,816,000 

7 张军 2,074,738 0.39% 
A 股流通股、

限售流通 A 股 
1,556,053 

8 马森 1,970,000 0.37% A 股流通股 - 

9 

湖南星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星华星火一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24,900 0.29% A 股流通股 - 

10 何杰 1,500,000 0.28% A 股流通股 - 

合计 308,788,835 57.78% - 264,351,25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不考虑其他情况，公司前十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75,326,416 43.13% 限售流通 A 股 275,32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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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2 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6,471,431 5.71% 限售流通 A 股 36,471,431 

3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24,857,054 3.89% A 股流通股 - 

4 

湖南省国企并购重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长沙新湘先进设备

制造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848,943 1.54% A 股流通股 - 

5 广东恒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9,020,538 1.41% 限售流通 A 股 9,020,538  

6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南昌）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32,591 0.80% 限售流通 A 股 5,132,591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天

禧 18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77,159  0.67% 限售流通 A 股 4,277,159  

7 
山东山能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77,159 0.67% 限售流通 A 股 4,277,159  

9 
深圳华菱锐士一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218,000 0.66% A 股流通股 - 

10 
湖南轨道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4,191,616 0.66% 限售流通 A 股 4,191,616 

合计 377,620,907 59.14% - 338,696,910  

二、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103,926,432 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原股东的持股比例将相应发生变化，但湘钢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湖南钢铁集团仍为公司最终控股股东，湖南省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5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A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271,026,253 50.71% 103,926,432 374,952,685 58.74% 

A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263,397,747 49.29% - 263,397,747 41.26% 

股份总数 534,424,000 100.00% 103,926,432 638,350,432 100.00% 

注：上表中有限售条件股份包括高管锁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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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没有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因总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具

体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张志钢 董事长 - - - - 

郑生斌 董事 - - - - 

刘建兵 董事 - - - - 

张明 董事 - - - - 

张军 董事 2,074,738 0.39% 2,074,738 0.33% 

熊硕 董事、总经理 1,500,000 0.28% 1,500,000 0.23% 

戴晓凤 独立董事 - - - - 

杨长龙 独立董事 - - - - 

佘利文 独立董事 - - - - 

陈柏元 副总经理 1,300,000 0.24% 1,300,000 0.20% 

胡湘华 副总经理 1,200,000 0.22% 1,200,000 0.19% 

李牡丹 
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 
- - - - 

王振金 副总经理 350,000 0.07% 350,000 0.05% 

四、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单位：元/股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5 年 1-6 月
/2025-06-30 

2024 年度
/2024-12-31 

2025 年 1-6 月
/2025-06-30 

2024 年度
/2024-12-31 

基本每股收益 0.12 0.20 0.10 0.17 

每股净资产 3.10 3.03 4.49 4.43 

注1：发行前的数据源自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注 2：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4 年度和 2025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5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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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5 年 1-6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06-30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资产总计 514,959.65 464,239.20 397,738.96 357,166.51 

负债合计 349,425.63 302,504.35 243,625.94 208,978.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5,534.02 161,734.84 154,113.01 148,188.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5,534.02 161,734.84 154,113.01 148,188.16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6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219,026.05 415,794.63 347,005.28 301,533.37 

营业成本 192,337.73 368,746.22 302,726.57 258,927.42 

营业利润 7,371.76 12,197.60 10,102.74 11,491.65 

利润总额 7,229.58 12,270.17 10,138.00 12,421.22 

净利润 6,364.11 10,905.51 8,650.30 10,982.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364.11 10,905.51 8,650.30 10,982.28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6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12.72 26,146.99 25,781.29 5,527.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3.14 -13,583.19 -38,880.36 -33,990.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79.27 -14,212.33 10,052.03 21,620.5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6.60 -1,648.53 -3,047.04 -6,842.8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797.09 36,610.49 38,259.02 41,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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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5-06-30/ 

2025 年 1-6 月 

2024-12-31/ 

2024 年度 

2023-12-31/ 

2023 年度 

2022-12-31/ 

2022 年度 

毛利率（%） 12.19 11.32 12.76 14.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6 6.91 5.73 7.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0.16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0.16 0.21 

流动比率（倍） 1.35 1.37 1.30 1.29 

速动比率（倍） 1.17 1.19 1.09 1.09 

资产负债率（%） 67.86 65.16 61.25 58.51 

注 1：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计算；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注 2：上表中 2025 年 1-6 月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在计算

时未年化。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357,166.51 万元、397,738.96 万元、

464,239.20 万元、514,959.65 万元，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随着公司的发展和经营

规模的扩大，营业收入的增加，公司资产总额有所增加。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208,978.35 万元、243,625.94 万元、

302,504.35 万元、349,425.63 万元，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负债总额呈

现逐年上升趋势。报告期内，发行人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 

（二）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29 倍、1.30 倍、1.37 倍、1.35 倍，

速动比率分别为 1.09 倍、1.09 倍、1.19 倍、1.17 倍。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流

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略有波动，主要系：（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银行借款等债

务融资方式进行融资，借款规模有所增加；（2）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益，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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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以来陆续购入一年期以上的大额存单并作为“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

对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之间的结构有一定影响。 

（三）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稳步提升，分别为 301,533.37 万元、347,005.28

万元、415,794.63 万元、219,026.05 万元；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14.13%、12.76%、

11.32%、12.19%，净利润分别为 10,982.28 万元、8,650.30 万元、10,905.51 万元、

6,364.11 万元。公司综合毛利率和净利润有所波动，主要原因系：（1）受客户需

求影响，公司特种电缆产品中毛利率相对最高的航空航天及融合装备用领域产品

销售收入规模及占比在报告期内有所波动，导致特种电缆毛利率变化；（2）电线

电缆市场行业集中度较低，竞争较为激烈，公司客户主要以央企、国企等优质客

户为主，报告期内公司为持续开拓新市场，给予部分客户一定价格优惠，导致相

关产品毛利率有所下降；（3）电线电缆企业一般采用“原材料成本+合理利润”

进行定价，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会减少公司的利润空间，对毛利率水平造成影响。 

（四）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527.01 万元、25,781.29

万元、26,146.99 万元、5,412.72 万元。其中上述期间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分别为 251,360.96 万元、318,891.26 万元、374,748.91 万元、164,810.31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随着公司收入规模的增长而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3,990.36 万元、-38,880.36

万元、-13,583.19 万元、953.14 万元。报告期内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均为负，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持续建设、

购买闲置募集资金理财和大额存单等发生的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1,620.55 万元、10,052.03

万元、-14,212.33 万元、-6,179.27 万元。2024 年公司部分借款到期，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因此当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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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电话 010-60833992 

传真 010-60838352 

经办人员 罗峰、姚伟华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

栋 401 

法定代表人 江禹 

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500 

经办人员 张秉轩、王子威 

三、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负责人 罗峥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保利国际广场 B3 栋 17 楼 

电话 0731-88681999 

传真 0731-88681999 

经办人员 宋旻、张超文、陈立红、刘丹 

四、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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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毛育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钱江路 1366 号 

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888 

经办人员 李新葵、邓梦婕 

五、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毛育晖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钱江路 1366 号 

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888 

经办人员 李新葵、邓梦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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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中信证券签署了《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上市之承销及保荐协议》。 

中信证券指定罗峰、姚伟华作为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

导工作。 

罗峰，男，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2014 年加入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主持或参与完成了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项目、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项目、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云南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

项目、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项目、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

司主板 IPO 项目、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主板 IPO 项目、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化债转股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市

场化债转股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等。 

姚伟华，男，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2017 年加入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曾负责或参与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湖

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 项目、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主板 IPO

项目、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 项目、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项目、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积成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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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中信证券认为：华菱线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交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同意推荐湖南

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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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时，发行人仍符合《注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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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发行人：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湘潭市高新区建设南路 1 号 

电话：0731-58590168 

传真：0731-58590168 

（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10-60836857 

传真：010-6083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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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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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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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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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